关于开展浙江省社科规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根据工作安排，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联合开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深刻阐释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出的新部署新要求，突出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践结合，形成具有理论说服力、实践指导力和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十五五”时期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申报条件
1.申报者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符合省社科规划课题各项管理规定；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2.申报者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和成果导向，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基础上，结合浙江实际，自拟题目进行申报。
三、申报流程和成果立项要求
1.本专项课题申报实行后追认制度。申报者须将符合立项条件的研究成果上报，以学院为单位于2026年6月底和2026年12月底，分两次汇总发送至人文社科处电子邮箱，邮件主题注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申报单位”。
[bookmark: _GoBack]2.本专项课题成果形式为理论文章或研究报告，内容需紧密围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进行系统研究和学理阐释。理论文章须以“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名义，在中央“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发表，单篇文章字数1500字-3000字的，立项为一般课题；单篇文章字数3000字以上，或两篇文章的，立项为重点课题。研究报告类成果要求没有其他省级及以上课题标注，立项标准按《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结题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执行。
四、成果验收和结题
该专项课题立项即结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将于2026年7月和2027年1月，分两批开展成果验收、立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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